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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州 市 从 化 区 人 民 政 府

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

从化府行复〔2024〕58号

申 请 人：付某。

被申请人：广州市从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申请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告知其投诉事项不

予受理的行为违法，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本府依法于 2024年 3

月 19日予以受理。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本府查明：

申请人在广州某商务有限公司（下文简称“被投诉人”）经营

的天猫平台网店“某专营店”支付 8.9元购买 1瓶“鱼腥草滴眼液”，

收货后认为被投诉人存在虚假，于 2024年 1月 3日通过信件（单

号：xc0111070XXXX）向被申请人邮寄投诉举报信，要求被举报

人退款 8.9元，赔偿 1000元，精神损害 1000元及举报奖励。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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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月 8日，被申请人收到上述投诉举报信。

2024年 1月 16日，被申请人查询全国 12315平台系统，发现

申请人自 2023年 11月至 2024年 1月 16日期间，共申请投诉举报

9宗，其中投诉 5宗，举报 4宗。申请人共对 5家商店进行了投诉

举报，诉求均为赔偿损失，退赔费用，退货，并要求奖励，上述投

诉举报内容呈现模板化、格式化。同时申请人投诉单显示，申请人

于 2023年 11月 16日至 2024年 1月 16日争议发生期间，分别在

1.广州某商务有限公司处购买“熊胆草名目滴眼液”；2.张某处购

买“飞蚊症专滴眼液”；3.陈某明处购买“熊胆明目护眼液”；4.

广州某科技有限公司购买“鱼腥草滴眼液”；5.广州某商务有限公

司购买“叶黄素熊胆明目液”。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在短时间内购

买的上述五款产品均为眼部用品，购买后立即以虚假宣传为由进行

投诉举报，要求被举报人退款，赔偿 1000元，精神损害 1000元等

诉求，此行为明显不符合日常消费习惯，不属于生活所需购买商品，

不符合《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条“本办法所

称的投诉，是指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

务，与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请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解决该

争议的行为”规定的投诉行为，进而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

处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第（三）项“投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不予受理：……（三）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

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或者不能证明与被投诉人之间存在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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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争议的”规定，于 2024年 1月 16日对申请人的投诉事项作出

不予受理的决定，并于 2024年 1月 22 日通过全国 12315平台告

知申请人其投诉事项不予受理的结果。

另查，截至本案审查终结时，被申请人再次通过全国 12315平

台系统查询，发现申请人自全国 12315平台系统开通以来共投诉

23次，举报 16次。在被申请人调查期间，申请人又向广州某商务

有限公司购买“眼药水”，亦认为相关产品涉嫌虚假宣传，向广州

市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投诉举报，该局于 2024年 1月 18日

在全国 12315平台上分别录入投诉和举报信息。

又查，2023年 12月 1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反映上述商户广

州朗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虚假宣传的投诉事项作出处理，申请

人亦对该处理结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府在另案中已受理。

以上事实，有涉案商品照片、涉案产品交易页截图、信件封面

截图、单号（xc0111070XXXX）物流信息、投诉举报信、全国 12315

平台详情、业务信息等证据予以证实。

申请人申请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告知其投诉事项不

予受理的行为违法，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本府依法予以受理，现

已审查终结。

本府认为：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

定：“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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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处理工作”，被申请人具有对辖区内投诉举报行为处理的职权。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

“本办法所称的投诉，是指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

或者接受服务，与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请求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解决该争议的行为”，第十四条规定：“具有本办法规定的处

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

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投诉人”，第十五条第（三）

项规定：“第十五条 投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不予受理：……（三）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

受服务，或者不能证明与被投诉人之间存在消费者权益争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

“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

符合下列规定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以受理：……（二）申请人

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本案中，通过全国 12315平台系统查询，发现申请人在短时间

内向不同商户多次购买同类型商品，又以虚假宣传为由向市场监管

部门发起多起投诉举报，诉求均为退款，赔偿损失，精神损害等，

其购买商品的数量、频次明显超出生活需要。被申请人根据调查情

况，认定申请人并不属于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商品，进而对其投

诉事项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无不当，本府予以支持。关于申请

人认为被申请人于 2024年 1月 22日才向其告知投诉事项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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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属于违法。本府认为，申请人的复议请求系针对被申请人

对其投诉事项不予受理的告知行为，该行为系被申请人处理投诉事

项的过程性行为，其法律效力被被申请人作出不予受理的结果所吸

收。故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投诉事项不予受理的告知作为过程性行

为，没有独立的复议利益，不具有可复议性。

综上，申请人提起的事项不属于行政复议的范围。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决定如

下：

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

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政府

二〇二四年四月十七日


